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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四川

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爱众”、“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广安爱众2016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156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86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 6.72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3,792,000.00 元。根据本公司与主承销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原“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5 年 6 月 23

日整体更名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承销暨保荐协议，非公开发行

股票应支付承销和保荐费共 11,500,000.00 元，国都证券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将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 9,500,000.00 元（本公司已于 2009 年预付 2,000,000.00 元）之

后的募集资金 384,292,000.00元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广安区支行营业部开

设的专户 671201040003362 账户内，扣除 2009 年预付承销暨保荐费 2,000,000.00

元及其他中介机构发行费用 2,620,000.00 元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

额为 379,672,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233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募集资金用于分别向四川星辰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辰水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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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云南德宏州爱众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宏爱众公司”）增资 33,000

万元和 5,000 万元，用于泗耳河一级、三级电站建设和云南德宏州潞西市、瑞丽

市城市天然气管道（一期）建设。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前分别向星辰水

电公司和德宏爱众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入 33,000 万元、4,977.09767 万元（含利

息 98,976.70 元），星辰水电公司和德宏爱众公司已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

2010 年 12 月 9 日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 

（二）第二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119 号）。公司于 2013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2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4.3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净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17,739,821.80 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中瑞岳华验

字[2013]第 0019 号《验资报告》。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和广安区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变电工程的建设。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和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将对新疆富远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收购比例调整至 53.20%。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和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016 年 4 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8,430,017.89 元及自有资金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4.8%的股权。 

（三）第三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26 号）。公司于 2016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2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6.6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34,1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净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507,244,516.00

元。上述募集资金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瑞华验字

[2016]02230072 号《验资报告》。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募集资金用于水、电、气的管网改扩建和偿还银

行贷款，具体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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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利用募集资金额 

1 电网改扩建项目 33,135.00 22,674.45 

2 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31,891.01 24,000.00 

3 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目 18,249.76 18,000.00 

4 偿还银行贷款 86,050.00 86,050.00 

合计 169,325.77 150,724.45 

（三）以前年度使用情况 

1、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单位：元 

募投项目 置换金额 置换日期 

德宏爱众公司 17,840,785.76 2010 年 12 月 

星辰水电公司 10,849,536.00 2011 年 7 月 

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3 年 3 月 

（1）德宏爱众公司以自有资金 17,840,785.76 元先期投入云南省德宏州潞西

市、瑞丽市城市管道天然气供气工程（一期）项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2010 年 12 月德宏爱众公司以等额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资

金 17,840,785.76 元。置换金额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核并出具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2370 号《关于代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支出专项审核报告》。 

（2）星辰水电公司以自有资金 10,849,536.00 元先期投入泗耳河一级电站项

目、三级电站项目。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星辰水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2011

年 7 月星辰水电公司以等额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10,849,536.00

元。置换金额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中瑞岳华

专审字（2011）第 1551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

鉴证报告》。 

（3）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2013 年 3 月公司以等额

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先期投入资金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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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金额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3]第 0489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国都证券出具《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2、以前年度募投项目已使用金额 

单位：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使用金额 

募投项目 
累计募投项目投入

金额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 

云南德宏爱众公司 32,454,378.11 16,433,622.97 
 

星辰水电公司 334,426,200.00 
  

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435,800,000.00   

广安区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变

电工程 
24,180,000.00   

合计 826,860,578.11 16,433,622.97  

3、以前年度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1 年星辰水电公司用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

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将该笔 7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星辰水电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和 2012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000 万元的议案》，同意星辰水电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后及时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星辰水电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将该笔 8000 万资

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和 201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000 万元的议案》，会议同意星辰水

电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用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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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6 个月，

到期后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星辰水电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将该

笔 8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星辰水电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星辰水电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 万元的

议案》，同意星辰水电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

况下，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到期后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星辰水电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将该笔 3000 万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宏燃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 万元的

议案》，会议同意德宏燃气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

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到期后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德宏燃气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归还 300 万至募集资金专户。2014 年 7 月 17 日德宏燃气公司按期

归还 17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 万元的议案》，会议

同意公司将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期限到

期后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8 月 4 日分别

归还 500 万、65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8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400 万元的议案》，会议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用 54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到期后及时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5 日按期归还 54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4、以前年度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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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德宏州

潞西市、瑞丽市城市天然气管道（一期）建设募投项目已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结

项，且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就德宏燃气项目进行了竣

工财务决算审计，并出具了《德宏州潞西市、瑞丽市城市管道天然气供气工程（一

期）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瑞华川基审字【2014】51040001 号），项目形

成工程材料结余 1,383,915.52 元，项目债权（其他应收款）1,139,520.00 元。系

应收瑞丽市财政局应退还的剩余的未交付的土地预付款项及保证金款项。会议同

意公司将德宏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16,433,622.97元（其

中包括募集资金利息 1,681,407.41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由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后存在尚未结算的募集资金利息，会议同意将银行结算后的剩余利息一并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要求，公司已制定《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专项募集资金储存、使用、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和《专

项募集资金使用实施细则》（试行），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确保专款专用。 

2015 年 10 月，公司保荐机构由国都证券更换为中德证券。2015 年 11 月公

司、中德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春熙支行、平安银行成都天府支行签订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由中德证券承接公司 2010 年

度和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就第三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与中德证券、存放募集

资金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签

订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接受保荐机构中

德证券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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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掌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资金

动态。募集资金的使用遵循计划审批、申请使用、检查评价的步骤进行，项目管

理部门每月上旬向财务部门报送下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表，经公司研究批准。在

符合项目付款条件时，由项目管理部门填写付款申请单，根据公司的内控审批程

序审批后提交财务部门，财务部根据批准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公司有关财务管

理的规定，进行资金审批、付款。本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必须严格

按照本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 

其中 2016 年 1-12

月取得的利息净

额 

备注 

深圳发展银行

成都天府支行 
11011456597801 4,106.27 -87.48 

星辰水电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提督街支

行 

440202081920110468

8 
3,026.75 -520.00 

星辰水电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区支行 

671201040004121 0.00 51,324.02 

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和广安区凉滩

至恒升 110KV 输变电

工程募集资金专户。

已于 2016 年 6 月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区支行 

671201040005409 6,967,213.41 117,554.25 
电网改扩建项目募集

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区支行 

22671251900000015 76,741,000.00 210,138.50 
电网改扩建项目 (通

知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分行 

510501740041000000

39 
1,820,409.43 791,164.05 

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分行 

510017480041098888

88 
85,192,685.39 192,685.39 

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通知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分行 

231655262920101781

6 
2,422,852.09 532,186.78 

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专户 

成都银行股份 1011300000477361 0.00 37,280.81 
偿还银行贷款募集资

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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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广安

分行 

成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安

分行 

1011480000024695 0.00 261,063.00 
偿还银行贷款 (通知

存款) 

合计  173,151,293.34 2,192,789.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8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等额募集资金置换募

投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80,765,995.64 元。置换金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瑞华核字（2016）第 51040018 号《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本次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如下表： 

单位：元 

募投项目 置换金额 置换日期 

电网改扩建项目 47,047,692.65 2016 年 8 月 

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15,194,721.74 2016 年 8 月 

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目 18,523,581.25 2016 年 8 月 

合计 80,765,995.64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均未超过

50,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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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发售单位及产

品名称 
购买金额 产品起算日 产品赎回日 产品类型 

年化

收益

率 

实际及预期

获得收益 

光大银行 180

天结构存款 
50,000,000.00 2016.6.8 2016.12.8 结构性存款 

3.10

% 
775,000.00 

工行“保本型

法人 35 天稳利

人民币理财产

品” 

110,000,000.0

0 
2016.6.14 2016.7.18 

保本浮动收

益 

2.70

% 
284,794.51 

工行“保本型

法人 35 天稳利

人民币理财产

品” 

90,000,000.00 2016.6.17 2016.7.21 
保本浮动收

益 

2.70

% 
233,013.69 

农行 180 天“本

利丰”理财产

品 

100,000,000.0

0 
2016.6.15 2016.12.12 

保本保证收

益 

3.10

% 
1,578,082.19 

农行 90 天“本

利丰”理财产

品 

50,000,000.00 2016.6.29 2016.9.27 
保本保证收

益 

3.10

% 
382,191.78 

农行 181 天“本

利丰”理财产

品 

100,000,000.0

0 
2016.7.25 2017.1.20 

保本保证收

益 

2.85

% 
1,413,287.67 

光大银行 90 天

结构存款 

100,000,000.0

0 
2016.7.26 2016.10.26 结构性存款 

3.00

% 
750,000.00 

农行 90 天“本

利丰”理财产

品 

50,000,000.00 2016.9.29 2016.12.28 
保本保证收

益 

2.80

% 
345,205.48 

光大银行 90 天

结构存款 

100,000,000.0

0 
2016.10.28 2017.1.28 结构性存款 

2.95

% 
737,500.00 

光大银行 90 天

结构存款 
50,000,000.00 2016.12.9 2017.3.9 结构性存款 

3.15

% 
393,750.00 

农行 90 天“本

利丰”理财产

品 

100,000,000.0

0 
2016.12.16 2017.3.16 

保本保证收

益 

2.80

% 
690,410.96 

光大银行 90 天

结构存款 
50,000,000.00 2016.12.29 2017.3.29 结构性存款 

3.70

% 
462,500.00 

合计 
950,000,000.0

0     
8,045,736.28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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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3 年 1 月公

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17,739,821.80 元，用于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和广安区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变电工程的建设。广安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

变电工程已于 2014 年 6 月完工并交付使用，且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四川分所审核，并出具《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瑞华川基审字[2016]51040002号)，截至2016

年 3 月 12 日，该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431.13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较计

划投入募集资金减少 851.87万元。截至 2013年 12月，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43,092

万元收购了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53.2%的股权。按照公司与新疆富远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签订的《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4.8%股权转让及相

关事宜的协议书》约定,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使用募集资金先行支付股权转让款 488 万元，剩余转让

价款 11,500 万元待双红山水电站拍卖成交确认书签定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鉴

于广安区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变电工程已作财务决算，会议同意公司将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行专用账户（账号：671201040004121）节余募集

资金及相应利息共计 58,430.017.89 元和自有资金 56,569,982.11 元，一并用于支

付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4.8%的股权剩余款。截至 2016 年 4 月 5 日，

公司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8%的股权，共使用募集资金及相应利息共

计 49,423.00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超出 851.87 万元。截

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行专用账户（账号：

671201040004121）中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7,303.78 元（全部为利息收入），会

议同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行专用账户（账号：671201040004121）

中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7,303.78 元（全部为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由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后存在尚未结算的募集资金利息，会议同意将银行结算后的剩

余利息一并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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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广安爱众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募投

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后认为，广安爱众2016年度募集资金的管

理及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广安

爱众编制的《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实际情况

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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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0,465.6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292.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2,978.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泗耳河一级、三级电站建设 无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    

              

33,442.62  

                      

442.62  
101.34% 2016       

云南德宏州潞西市、瑞丽市

城市天然气管道（一期）建

设 

无 
                  

5,000.00  

                

4,967.20  

                    

4,967.20  

                            

-    

                

3,245.43  

                  

-1,721.7

7  

65.34% 2014       

广安区凉滩至恒升 110KV 输

变电工程 
无 

                  

3,283.00  

                

3,283.00  

                    

3,283.00  

                      

13.13  

                

2,431.13  

                     

-851.87  
74.05% 2014       

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股权 
无 

                

72,900.00  

              

48,490.98  

                  

48,490.98  

                 

5,843.00  

              

49,423.00  

                      

932.02  
101.92% N/A       

电网改扩建项目 无 31,700.00 22,674.45 22,674.45 
                 

5,014.96  

                

5,014.96  

                

-17,659.

49  

22.1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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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管网改扩建项目 无 31,000.00 24,000.00 24,000.00 
                 

1,519.47  

                

1,519.47  

                

-22,480.

53  

6.33% N/A       

天然气管网改扩建项目 无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52.36  

                

1,852.36  

                

-16,147.

64  

10.29% N/A       

偿还银行贷款 无 86,050.00 86,050.00 86,050.00 86,050.00  
              

86,050.00  

                              

-    
100.00% N/A       

                          

合计 - 
              

280,933.00  

            

240,465.63  

                

240,465.63  

             

100,292.92  

            

182,978.97  

                

-57,486.

6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泗耳河因自然灾害频繁和地质条件复杂，导致三级电站建设工程于 2015 年

10 月达到预定使用状态，一级电站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1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累计金额为

209,456,317.4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40,000.00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农行“本利丰”理财产品和光大银行 90 天结构

存款。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经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将德宏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16,433,622.97 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利息 1,681,407.41 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将 2013 年非

公开发行全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7303.78 元（全部为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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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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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高立金     缪兴旺 

 

 

 

 

保荐机构（公章）：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4月26日 

 


